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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7月9日讯（记者林文
泉）近日，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依

法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禁止

一名男子对其父母实施骚扰、跟

踪、接触等行为，裁定有效期 6 个

月。为切实推动保护令落地见效、

发挥司法震慑作用，近日，琼山区

法院联合辖区街道办、派出所等多

部门开展专项回访，跟踪核查保护

令执行落实情况，研讨完善后续长

效帮扶、矛盾化解举措。

该案当事人为一对老年夫妻，二

人长期溺爱独子。十余年来，父母对

儿子百般纵容、有求必应，却换来儿

子无休止的肆意索取，家中近百万元

财产被悉数挥霍。每当父母无力满足

其无理要求，该男子便恶语辱骂、肆

意威胁，让家庭陷入“给钱安稳、不

给就闹”的恶性闭环。受“家丑不可

外扬”传统观念束缚，两位受害老人

长期忍气吞声、不愿主动维权。

案件的转机，源于琼山区人民法

院人民陪审员符永杰与滨江派出所社

区民警吴淑孙的主动介入。经实地摸

排研判，工作人员发现涉案男子认知

偏差极大、诉求极端，单纯调解极易

纵容其恶劣行为、加剧家庭矛盾。针

对基层存在人身安全保护令“不会

用、不敢用”、长期束之高阁的现状，

工作人员多次入户普法释法，帮助老

人破除思想顾虑，引导其主动拿起法

律武器捍卫自身合法权益。

在琼山区司法局支持指导下，工

作人员引导老人固定留存聊天记录、

转账凭证、伤情照片、报警记录等关

键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闭环。依托

“人大代表+法院+综治”协同治理机

制，琼山区法院启动快速审查程序，

依法认定老人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

险，果断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

法》相关规定，若被申请人违反保护

令裁定，将依法面临罚款、拘留等行

政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此次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成功签发

及多部门联动回访，不仅终结了这个

家庭长达十年的家暴困境，更是琼山

区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人民

陪审员深度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生动

实践，有效破除了基层群众对人身安

全保护令“不会用、不敢用”的认知

壁垒，为基层家事矛盾化解、老年群

体权益保障提供了可复制的治理样本。

南国都市报7月9日讯（记者姜飞
实习生魏琳文/图）海南一家农资经营

企业明知在售肥料存在质量隐患，在属

地执法部门已抽样送检的情况下，恶意

抛售剩余不合格肥料，致使问题产品全

部流入农业生产环节。近日，海南省澄

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涉事企业作出

罚款7.5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今年5月12日，澄迈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收到县农业农村局移送的产品质

量违法线索，对坐落于澄迈县福山镇海

榆西线155号的海南迈穗农资发展有

限公司开展现场检查，核查其经营的

“主力菌复合微生物肥料”。

经查，经澄迈县农业农村局监督抽

检判定不合格的“主力菌复合微生物肥

料”整批货品已被企业全部售罄，涉事

公司对产品不合格的检验结论无异议。

执法人员当日对该案正式立案调

查，通过询问企业负责人、调取进销货

台账等方式固定全部违法证据，于5月

27日完成全案调查取证工作。

据悉，海南迈穗农资发展有限公司

共计购进该批次肥料28 吨，进货总金

额28000元，执法抽检前已对外销售13

吨。在该批次产品完成抽样送检、质量

存疑后，该企业随即大幅降价，以远低

于市场正常售价快速清仓，将剩余15吨

不合格肥料全部售出，全部涉案产品最

终流入农业生产环节。

澄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该公

司在知晓肥料抽检存疑后，仍主动降价

抛售剩余问题货品，违法主观故意突

出，已构成销售不合格产品的违法行

为，监管部门据此作出相应行政处罚。

明知肥料不合格仍降价清仓
海南一企业被罚7.5万元

南国都市报7月9日讯（记者苏桂
除）7月7日傍晚6时许，琼海市嘉积大

桥下游万泉河水域突发意外：一名28岁

贵州籍男子垂钓时鱼竿落水，其下河追

赶鱼竿后不幸失联。事发后，琼海市锦

润蓝天救援队持续开展搜救，最终成功

打捞起失联男子遗体。

据了解，事发当天傍晚，该男子在

河边垂钓时，鱼竿被大鱼拖入水中。情

急之下，男子当即脱衣下河追赶，刚游

出十余米，便遭遇河道漩涡、被水流卷

入水中，随即溺水失联、未能浮出水面。

7月8日凌晨5时，琼海市锦润蓝天

救援队接到群众求助报警后，迅速携带

专业救援装备赶赴现场开展搜救。经

现场勘查，事发水域水文环境复杂，局

部漩涡水域水深达20米，搜救难度极

大，救援工作一度受阻停滞。

琼海市锦润蓝天救援队队长吴健

介绍，该男子于7月7日傍晚溺水失联，

现场群众第一时间报警，但众人误以为

男子已自行游上岸脱险，未及时对接专

业救援力量，直至次日凌晨5时才向救

援队求助搜救。

救援初期，队员多次下水摸排，成功

将男子落水的鱼竿打捞上岸。但该水域

激流湍急、暗流漩涡多发，失联男子早已

被水流冲远。同时，事发时段突发强暴

雨，河水水位、水流持续变化，现场搜救

条件恶劣，救援工作被迫一度中断。

7月9日清晨6时，救援队最终在距

离事发嘉积大桥约6公里的万泉河乐城

大桥水域，找到了该男子的遗体。

据悉，这名溺水男子今年28岁，贵

州籍，事发前与女友一同在琼海当地一

处工地务工。

买配件改造射钉枪
上山狩猎误伤他人
一男子涉嫌非法制造枪支受审

南国都市报7月9日讯（记者林
文泉）近日，五指山市人民法院公开开

庭审理一起因打猎误伤他人牵出的非

法制造枪支案件。本次庭审依托“法

院开放日”平台，邀请公职人员、群众

代表现场旁听，以真实典型案例敲响

法治警钟、开展普法警示教育。

2026年 2月10日清晨，五指山

市公安局接到海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急诊科紧急报警，该院收治一名大腿

留有弹痕、疑似遭枪击的伤者王某

二。民警迅速开展调查，询问伤者及

同行人员后查明，2月9日，王某一携

带自制枪支与王某二一同上山打

猎。一行人途中休息期间，王某二被

同在山中打猎的王某三（已另案处

理）持枪误伤。

随着案件调查深入，办案民警查

获了被告人王某一私自改装枪支的

违法事实。经查，王某一为满足个人

打猎需求，于2020年至2021年间，

在五金店购置射钉枪、钢管、射钉弹、

钢珠等配件，在家中私自对射钉枪进

行结构改装，并持续使用至案发。经

海南省公安厅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该

改制器械为以火药为动力发射弹丸

的枪支，属于法定枪支范畴。

公诉机关审查认为，被告人王某

一非法制造枪支一支，其行为已触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二十

五条第一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以非法制

造枪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庭审过程中，公诉机关当庭依法

出示各项证据，控辩双方围绕案件事

实、证据采信、法律适用等核心争议

焦点，有序开展法庭调查与法庭辩

论。被告人王某一对指控事实无异

议，当庭自愿认罪悔罪，该案将择期

公开宣判。

海口一男子十余年挥霍父母近百万元，稍有不满便辱骂威胁

法院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
向“啃老暴力”说不

一男子在万泉河垂钓

追鱼竿误入河道漩涡溺亡

探案说法

庭审结束后，主审法官结合本案开

展了生动的以案释法。法官指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非法制

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

爆炸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法官特别强调，射钉枪虽为日常五

金工具，但私自改装后具备枪支性能，

即属于法律严格管控的枪支范畴。任

何单位和个人非法制造、持有均将承担

刑事责任，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法官在普法中特别提醒，五指山地

处海南中部生态核心区，是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的核心组成部分，拥有丰富

的热带雨林资源和珍稀野生动物资源。

非法持枪上山打猎，不仅触犯枪支管理

法律，更可能猎杀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破坏生态环境，触犯非法狩猎罪、危

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等。

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是每

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广大群众切勿

为满足口腹之欲或猎奇心理，以身试法、

破坏生态，共同守护我们的绿水青山。

法官释法

涉案肥料。


